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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9B_BD_E5_90_8D_E5_c36_482112.htm 刑法分则所规定的具

体罪行规范是对刑法总则所确定的基本原理和制度的落实和

体现。 在司法考试中，虽然说总则、分则同等重要，不可偏

废，但从分值或者说出题形式的角度来看，分则分值可能甚

于总则。如从2005年司法考试的情况来看，刑法学部分共75

分（不计文书部分的刑法内容），其中，总则约28分，分则

约47分，分则复习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刑法分则共有十章，

整整350个条文，连同至今已有的多个刑法修正案（都是对分

则的修正），分则已经有420多个罪名。从内容上看，似乎内

容很庞杂繁多，但从司法考试的角度来看，其基本上以刑事

司法实践中常见、多发的刑事案件为原型，同时又考虑司考

试题设计的要求，我们还是可以分析出刑法分则内容是重点

分明、层次清晰的。大致可以将刑法分则的重要性分为这样

的三个层次：第一章“危害国家安全罪”、第七章“危害国

防利益罪”以及第十章“军人违反职责罪”，这三章为一个

层次，属于一般性了解，熟悉一下法条、知道有这些罪名然

后再对个别重点罪名、重点条款详细掌握就可以了，从近些

年的律考司考所涉及的分值来看，这三章所占分值不会超过

分则总分值的5%，有的年份可能一分没有，有的年份可能间

接的出现即穿插在其他章节知识点的考察当中有所涉及，有

的年份可能直接的考察，但也就是一个题目，如2004年卷二

不定项选择84题关于“战时自伤罪”的考察。第三章“破坏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第六章“危害社会管理秩序罪



”和第九章“渎职罪”这三章为一类，属于比较重要的，主

要以掌握法条、熟悉法条为准，可能个别条款、个别罪名还

要重点掌握，这三章所占分值在25%----30%左右；剩下的四

章即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第四章“侵犯人身权利、

民主权利罪”、第五章“侵犯财产罪”以及第八章“贪污贿

赂罪”，属于重点部分，所占分值可能占分则总分值

的60%----70%左右，而且第四章与第五章可谓重点中的重点

，其中的每一个罪名、每一条款都可谓重点罪名、重点法条

。明确这些，有助于大家复习分则时明确侧重点所在以及复

习方法安排，而不是等量齐观的。 对分则条文的复习，注意

这样的几个问题： 1、罪名问题。分则条文的理想结构包括

罪状、法定刑以及罪名三部分，但我国刑法分则基本上没有

显示出罪名（而是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所作的

司法解释所确定的），鉴于这些罪名的表述又具有法定性和

统一性，所以大家要注意具体罪名的准确表述，不能按照分

则条文的意思自己总结，建议大家一边对照分则条文，一边

对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法确定罪名的规定》和最高

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作出的《关于执行刑法确定

罪名的补充规定》，将法定的罪名标注在所对应的条款前，

这样在以后翻看刑法条文时，这一条到底规定了什么罪名、

有几个罪名、是否为选择性罪名等就一目了然了。 2、法定

刑问题，我国刑法对法定刑的设置采取的是相对确定法定刑

主义，那么作为刑事责任具体体现的法定刑是否需要记忆也

是大家关心的问题，一般而言是不需要记忆的而且你也不可

能完全记忆，司法考试也没有直接考察法定刑的先例，但对

于某些非常重要的罪名之法定刑如抢劫罪、盗窃罪、故意杀



人罪与故意伤害罪、抢劫罪、贪污受贿罪等法定刑记忆一下

还是有必要的，可以帮助你界定这些常见案件的追诉时效是

多少、有助于你搞清楚是否为加重构成、有助于你在分析想

象竞合犯、牵连犯、吸收犯时明确何者为重罪等等。 3、刑

法修正案问题。自1997年新刑法实施以来，最高立法机关的

常设机构??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对刑法典先后作出六次修改

，有个六单行法律文件（一个补充规定和五个修正案）

：1998年12月29日《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

汇犯罪的决定》的主要内容是修改了刑法第190条、增加了“

骗购外汇罪”；1999年12月25日《刑法修正案（一）》的主

要内容是对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三节“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

理秩序罪”和第八节“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进行了修正

；2001年8月31日《刑法修正案（二）》是对刑法第342条“非

法占用耕地罪”的修正，将其修订为“非法占用农用地罪”

，即刑法保护的对象由原来的耕地扩大至耕地、林地等农用

地；2001年12月29日《刑法修正案（三）》是以修改和规定

恐怖性犯罪行为为主要内容的：增加了“资助恐怖活动罪”

和“投放虚假危险物质罪、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

”这两个新罪名，扩大了第191条洗钱罪的对象（增加了恐怖

犯罪活动）。2002年12月28日《刑法修正案（四）》修订的

主要内容包括：将第145条的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疗器

械罪的犯罪形态由原来的危险犯修改为行为犯、明确了走私

废物罪的构成要件以及法定刑幅度、增加了“非法雇用童工

罪”和“枉法执行裁判罪”。2005年2月28日《刑法修正案（

五）》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关于信用卡犯罪，增加了第177

条之一，同时修改了第196条。此外，关于军人犯罪，第369



条增加了一款。 4、关于刑事立法解释的掌握。刑事立法解

释同样是由最高立法机关的常设机构??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

的法律解释，同刑法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自97年新刑法实

施以来，已经有9个立法解释：如对93条第2款 “其他依照法

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内容的解释；对228条等土地犯罪解释；

对294条“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解释；对313条“人民法院的

判决、裁定”的解释；对384条“归个人使用”的解释；对第

九章渎职罪主体的解释；对刑法中有关信用卡规定的解释；

对刑法中有关文物的规定适用于具有科学价值的古脊椎动物

化石、古人类化石的解释；对刑法中有关出口退税、抵扣税

款的其他发票规定的解释等。 5、刑事司法解释问题。自1997

年新刑法实施以来，最高司法机关所作的有关刑事司法解释

近70来个。司法解释在司法实践中也具有参照效力，对于刑

法典条文起了细化、明确的作用，司法考试中也常常会涉及

司法解释的内容，考察方式既有直接性的，更多的是间接性

的考察，典型的如对盗窃罪、交通肇事罪、抢劫罪等司法解

释的考察。当然，如果你的刑法理论功底很深厚，也许不知

道这些具体司法解释也可能做出正确的选择，因为司法解释

原则都不能超出立法范围，但如果你明确这些司法解释以及

掌握重点司法解释的内容，无疑在解答试题分析案例过程中

，不仅增强你的自信心而且也会大大节约你宝贵的时间。对

司法解释的间接性考察更多，因为有些司法解释会影响对刑

法条文的深入理解。虽然司法解释很多，但掌握还是有方法

有层次的，如同对刑法分则条文的掌握。从司法考试的角度

，可以总结这样的两个原则：一是看所解释的对象本身是否

为重点法条，如对盗窃罪、交通肇事罪、抢劫罪等重点罪名



以及刑法总则条文的司法解释，因解释的对象本身很重要，

那么该司法解释也随之显得重要，对这些重点内容的考察每

年都会有而且是从各方面的考察；二是看司法解释本身的内

容，有些司法解释动辄十几条，其实对司法考试重要的可能

就是其中的两三条，因为涉及“定性”即是否构成犯罪、构

成何罪、是否并罚等定罪的内容是重要的，而仅仅涉及“量

刑”的内容，如规定有什么的情节或数额要在什么样的刑罚

幅度内处罚等，相对而言是不甚重要的，因为这些规定难以

设计试题，也难以要求大家记清，而是司法工作人员在具体

办案过程中需要参照的。也就是说，首先我们要会选择而非

任何都要看（主要看那些直接涉及定性问题的司法解释），

其次，要会看这些司法解释，十几条甚至几十条的司法解释

对我们复习考试而言，也许就是那么两三条或几句话有现实

意义。 为了复习分则条文内容的便利，建议大家对照刑法典

条文从前到后所涉及到较为重要的司法解释（并非全部的司

法解释）以及补充规定、立法解释等进行相对应地整理，有

助于大家在复习时将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掌握，有机结合，举

一反三，即达到看这一个法条时联想起对此法条的修订或者

该知识点尚有这么一个司法解释的效果。 6、法条竞合问题

。刑法分则存在大量的法条竟合现象，甚至存在多种竞合关

系（典型的如渎职罪中）。法条竞合的适用，原则上遵循“

特殊法（条）优先于一般法（条）”，如规定诈骗罪的266条

相对于规定合同诈骗罪的224条、招摇撞骗罪的279条而言就

是一般法条，而224条、279条则是特殊法条，在签订、履行

合同的过程中用合同的方式骗取他人财物的或用冒充国家机

关工作人员的方式骗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虽然也完全



构成诈骗罪，但不定诈骗罪而以合同诈骗罪、招摇撞骗罪论

处。但在极少数的情况下，法条竞合适用“重法优先轻法”

，最典型的如根据第149条第2款之规定，140条与141?148条的

竞合关系即适用“重法优先”而非“特殊法优先”规则。 7

、重要罪名、重点法条问题。如上所述，分则的复习同总则

复习存在一个十分明显差异：分则虽然条文众多、篇幅较大

，但其重点突出、层次分明，而总则则不然，几乎每个条文

、每个制度都是重点、可考点，都是题眼所在。一般而言，

司考每年的分值都集中在一些重点内容上，即80%的分值集

中在20%?30%的内容上，集中精力抓好这个80%，你就抓住了

法律职业资格证书。这一判断对于刑法分则的复习尤其明显

。刑法分则的四章即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第四章“

侵犯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第五章“侵犯财产罪”以及

第八章“贪污贿赂罪”，属于重点部分，所占分值可能占分

则总分值的70%左右，而且第四章与第五章可谓重点中的重

点，其中的每一个罪名、每一条款几乎都可谓重点罪名、重

点法条。说白了，刑法分则的复习其实就是这四章约40个重

点罪名的把握上。近几年的刑法试题，不论是客观性的选择

题还是主观性的案例分析，均莫不是围绕着这些重点罪名做

文章。可以说，诸如交通肇事罪、强奸罪、绑架罪、抢劫罪

、盗窃罪、诈骗罪、敲诈勒索罪、侵占罪、贪污罪、受贿罪

、挪用公款罪等罪名的复习，我们无论如何细、如何深都不

为过。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对于这些重点罪名的把握，仅仅

看指定用书是远远不够的，建议考生朋友参照一本权威的大

学本科刑法教科书（如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北

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张明楷著《刑法



学》（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千万不要以为司

法部推荐的指定用书中没有的内容就是超纲的、不会考的。

当然要求大家对该教科书仔细通读一遍可能有些不现实，但

至少可以备在案头，有选择地参照补充，如当复习到抢劫罪

的时候，将指定用书上“抢劫罪”部分看完并提炼要点后，

再看看这些本科教科书上的“抢劫罪”部分，看看有哪些内

容是咱们指定用书上所没有的，是否应补充到笔记上或者指

定用书上，待下次复习时心中就有数了。这样一者加深了影

响，二者相互补充参照，开阔视野，不再仅仅是被动地、填

鸭式的复习，而是主动地、研究式的学习，也是事半功倍的

复习。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请访问 www.100test.com 


